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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下午

16:00-17: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

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2021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 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召开事项，

公司已于2022年4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金融

时报》《中国日报网》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1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年4月15日下午16:00-17:00，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召开2021年

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张忠强先生，独立董事许来正先生，董事、总经理赵

亚尊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吴玥明先生，财务总监肖海涛先生，共同出席了本次说明会，公

司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一：公司主营业务是什么，有没有工程咨询服务，请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公路、市政、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及相关建

筑材料销售、勘察设计、试验检测。 谢谢！

问题二：董秘，你好。 请问公司目前在手订单有多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合同金额428,152.32万元，其

中尚未施工待确认收入金额175,050.41万元，在手订单较为充足，能有力保证公司可持续

发展。 谢谢！

问题三：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及市场声誉主要体现在哪里？ 能否列举下。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凭借其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成熟的施工技术、出色的

工程质量，积累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较高的市场声誉。 2021年，公司获评“保定市优秀民

营企业”“高碑店市先进基层党组织”“2020年度诚实守信5A级招标投标单位”“2020年

度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行业AAAA级诚信企业”“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重点项目建设

2020年劳动竞赛先进单位”“2020年度河北省建筑业先进企业”“2020年度河北省企业信

用评价AAA级”等荣誉称号，获评河北省、保定市“专精特新” 企业、河北省工业企业研发

机构，纳入河北省第二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训名录。 谢谢！

问题四：请各位领导总结一下，公司在行业中具有哪些竞争优势？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竞争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业务资质优势；二

是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区域的区位优势；三是历史业绩优势；四是研发及技术创新优

势；五是管理团队优势；六是良好的品牌形象及市场声誉。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五：公司的业务资质是怎么样的，对公司开拓项目有什么帮助？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国家对建筑业企业实行严格的资质管理，建筑业企业的资

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公司是全国范围内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的204家企业之一，也是其中仅有的20家民营企业之一；是河北省第一家获得工程

设计公路行业甲级资质企业的民营企业；此外，公司还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等多项资质。高等级且种类齐全的业务资质，是公司持

续快速增长的基础和保障。 谢谢！

问题六：请简单介绍下公司的业务主要分布在哪里？ 是否只局限于河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以河北省为重点，深耕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业务

机会，与此同时不断开拓省外市场，工程施工项目覆盖北京、山东、安徽、内蒙、陕西、宁夏、

甘肃、新疆、云南、浙江等十余个省市，具备全国范围内公路、市政工程施工能力和经验。 谢

谢！

问题七：请介绍下2021年公司分红计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从公司实际经营角度出发，2021年度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谢谢！

问题八：公司分红较低的原因是什么？ 我看公司还有较多留存利润，主要作为什么用

途？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系2021年底新上市公司，主要考虑公司目前属于成长

期，相关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公司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且资本投入力度将持续加强；随

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流动资金需求将不断增长，公司须投入大量自有运营资金支持公

司发展；同时，公司需留存一定比例的资金，保障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及面对市场的不可预

知性。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主营业务的开展、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以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谢谢！

问题九：公司在研发及技术创新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果？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建立了一套高效规范的研发管理流程体系，2013年获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证，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23

项，获得省、部级工法30项，公司参与制定行业标准2项，工程质量奖25个，科技成果奖20

个，其中2021年公司获得古城杯1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 公司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

院、长安大学、天津市市政工程研究院、河北大学等国内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被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博士后工作管理委员会评定为“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 ，在工艺、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有着较好的基础和较明显的优势。 谢谢！

问题十：公司重点发展的雄安新区有哪些规划？ 对公司发展存在怎样政策利好？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公司将充分依托自身竞争实力和

资本市场的优势，牢牢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带来的机遇，在巩固京津冀市场地

位的同时，提升全国市场的占有率。 谢谢！

问题十一：请介绍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将充分利用当前的行业发展机遇，以做好公路工程施

工业务为基础，以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市场及京津冀等国内重点区域市场为导向，以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为动力，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加快优化业务结构，延伸业务发展方向，打造

“研发、设计、采购、施工、运维” 一体化的产业格局，坚持打造口碑工程、精品工程、地标工

程，“扎根河北、立足京津冀、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努力打造全国知名城乡建设综合服务

运营商，形成资本实业相互协调促进双轮驱动发展的新格局，争做资本市场的优等生，全力

建设员工幸福、股东幸福的百年幸福企业，实现公司和员工、公司和股东共同进步致远发展

的利益共同体。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十二：最近大基建比较火热，赵总怎么看，对贵公司有何影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基建投资加大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发展，公司将充分把握

发展机遇，发挥资质和业绩优势，提升市场占有率。 谢谢！

三、其他事项

关于2021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的详细情况， 请详见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

公司路演中心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

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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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

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 9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

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 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一

致行动人宜昌弛兴化工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弛兴化工” ）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476,471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2%。

弛兴化工在上述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累计7,47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016%（具体详情见2022年1月21日公司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

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近日，公司收到弛兴化工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延期的

告知函》，其前述股份减持计划无法在原定的减持期限内完成，拟将减持计划延期为本公告日起四个月

内，预计最终完成时间为2022年8月17日，除减持时间延期外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现将本次

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股）

占减持计划

比例（%）

宜昌弛兴化工商

贸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1月20日 8.356元 7471 0.51%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宜昌弛兴化工商

贸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476,471 0.32 1,469,000 0.31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76,471 0.32 1,469,000 0.31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减持计划延期后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

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宜昌弛兴化工商

贸有限公司

1,469,000 0.316

2022年4月18至2022

年8月17日

大宗交易或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

注：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2018年通过大宗交易取得。

四、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减持计划的

实施进展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宜昌弛兴化工商贸有限公司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 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延期的告知函》。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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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有关情况和

计划的更正、以及其减持期限届满的

实施情况和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4月1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双环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宜昌弛兴化工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弛兴化工” ）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暨继续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弛兴化工原定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现在计划自本公告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4个月内， 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469,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16%。

一、《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延期的公告》的更正情况

公司于本公告同日（2022年4月1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7），上述公告中有关“减持计划延期” 及有关表述不准确，有关该事项的表述以本

公告为准。

二、股东减持计划届满的实施情况

2021年9月14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2）， 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宜昌弛兴化工商贸有限公司计划

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476,471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2%。 2022年1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截止2022年4月14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

届满，现将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股）

占减持计划

比例（%）

宜昌弛兴化工商

贸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1月19日至2022年

1月20日

8.356元 7471 0.51%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宜昌弛兴化工商

贸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476,471 0.32 1,469,000 0.31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76,471 0.32 1,469,000 0.31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弛兴化工在上述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累计7,47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016%（具体详情见2022年1月21日公司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

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截止本公告日，弛兴化工持有公司1,469,000股股份，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316%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2、弛兴化工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

届满，弛兴化工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本次减持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在实施减持计划期间，弛兴化工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股东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

弛兴化工原定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现在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4个月内，以大宗交易

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469,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16%。

（一）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其中

有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宜昌弛兴化工商贸有限公

司

1,469,000 0.316 0 1,469,000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资金需求

2、减持期间：自公司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4个月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

间除外）

3、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4、减持股份来源、拟减持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方式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股）

拟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比例

宜昌弛兴化工商

贸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或者大宗

交易

1,469,000 0.316%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宜昌弛兴化工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承诺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股份变动规定。截

止本公告日，宜昌弛兴化工商贸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

诺的情况，后续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承诺。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宜昌弛兴化工商贸有限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宜昌弛兴化工商贸有限公司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 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暨继续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联盛化学。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２１２

。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联盛化学所属

行业为“

Ｃ２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Ｃ２６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３９．８９

倍（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Ｔ－４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静态市盈率

（倍）

２０２０

年扣非后静

态市盈率（倍）

醋化股份

６０３９６８．ＳＨ １６．８６ １．２１０７ ０．９９９２ １３．９３ １６．８７

怡达股份

３００７２１．ＳＺ ３８．２１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８４４ －８４４．１７ －４５２．９９

新化股份

６０３８６７．ＳＨ ３０．８９ １．４５３６ １．２７３９ ２１．２５ ２４．２５

建业股份

６０３９４８．ＳＨ ２８．７５ ０．７８５５ ０．６７８６ ３６．６０ ４２．３７

平均值

２３．９３ ２７．８３

注：

１

、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

后净利润（元）数据来源于可比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

Ｔ－４

日股票

收盘价数据

Ｗｉｎｄ

。

２

、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后）

ＥＰＳ＝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

本。

３

、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

＝Ｔ－４

日收盘价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后）

ＥＰＳ

。

４

、可比公司习尚喜已经退市、怡达股份

２０２０

年归母净利润为负，因此计算市盈率平均

值时予以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９．６７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４．６２

倍，高于可比上市公司

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

２４．４０％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

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牟建宇

住所：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头门港新区东海第三大道

９

号

联系人：周正英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３１３２８８－８５５５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５５８９８３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住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18

日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新特电气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１２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２４

，

７６２．７３７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６

，

１９２．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

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

修订），新特电气所属行业为“

Ｃ３８

电气机械和器械制造业”。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Ｃ３８

电气机械和器械制造业”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４２．０５

倍。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平均静态市盈率（扣非后）为

１０９．１８

，具体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２０２０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

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前

（

２０２０

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后

（

２０２０

年）

特变电工

６０００８９．ＳＨ ０．６５６４ ０．４８４７ ２０．６０ ３１．３８ ４２．５０

中国西电

６０１１７９．ＳＨ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１３９ ４．５３ ９５．８３ ３２４．８９

中能电气

３０００６２．ＳＺ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３２２ ９．０２ ２２９．８０ ２８０．３７

国网英大

６００５１７．ＳＨ ０．２０５７ ０．２１９７ ５．７１ ２７．７７ ２５．９９

金盘科技

６８８６７６．ＳＨ ０．５４４０ ０．４７９１ ２０．７５ ３８．１４ ４３．３１

平均值

４８．２８ １０９．１８

数据来源：同花顺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注

３

：其中中能电气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后对应的

ＰＥ

均远高于同行业市盈率，未纳入可比公

司静态市盈率平均值计算范畴。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３．７３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４３．６８

倍， 低于可比上市公司静态市盈率，高

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发布的“

Ｃ３８

电气机械和器械制

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导致净资产

收益率下滑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

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谭勇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一路

１

号院

２

号楼

８

层办公

Ａ８０１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８５５７ ７０６１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４７８ ２１８１

联系人 段婷婷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鹤年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８

号

联系电话 （

０２１

）

６０４５ ３９６５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０８７ ６７３２

保荐代表人 张海东、肖兵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18

日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日新”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

１

，

７７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４５８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７３．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４５．１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

另类投资子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８８．６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６７．７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０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

，

７７３．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国能日新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国能日新”股票

５０５．３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

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

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

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

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

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９

，

０９６

，

９５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３９

，

２６８

，

６２６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７８

，

５３７

，

２５３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

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７８５３７２５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７７１．３４９０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２０％

（

３５４．６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１３．１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５９．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８９７８８８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５６６．６５０３７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研环境”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

２

，

７０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５４３

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清研环境”，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８８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９．０９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２

，

７０１．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

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０５．１５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根据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１９．５１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８．１３％

，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９．５１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３％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８５．６３２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９２．７３２０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２．２４％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８８．７５

万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７．７６％

。 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９１９．０３９２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

数倍，即

４９６．３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９６．４３２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２．２４％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１

，

１８５．０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７．７６％

。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２９１０９９７％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１８３．７３７６５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

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１９．５１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８．１３％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９．５１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３％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８５．６３２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

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限

（月）

１

中信建投清研环境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９３５

，

４６３ １７

，

８５７

，

９８８．６７ １２

２

中信建投清研环境

２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２５９

，

７１７ ２４

，

０４７

，

９９７．５３ １２

合计

２

，

１９５

，

１８０ ４１

，

９０５

，

９８６．２０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１

，

７２６

，

４４６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２２３

，

８５７

，

８５４．１４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２４

，

０５４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２

，

３６８

，

１９０．８６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２

，

９６４

，

３２０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２４７

，

４８８

，

８６８．８０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０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０

元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９８

，

７３１

股， 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２％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８１％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２４

，

０５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３６８

，

１９０．８６

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０．４６％

。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配资金与网

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拨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座

１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７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